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档案查询办法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公告

（第 3 号）

为了规范软件登记档案查询管理，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更好地为社会公

众、著作权人、司法机关提供服务，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办法》、《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等有关法规及行政规章，现发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档案查询办法》，自公告之日起施行。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档案查询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软件登记档案查询管理，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更好地

为社会公众、著作权人、司法机关提供服务，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等有关法规及行政规

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软件登记部负责软件登记档案

的管理和查询工作。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做好软件登记档案资料的归档、保管，确保

档案的完整、准确和安全。

第三条 软件著作权登记档案（以下简称“软件登记档案”）是软件登记人办理

登记时依据相关规定交存的申请表、源程序、文档、证明文件等材料，以及软件登

记证书或证明，是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登记事项的原始记载。

第四条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办法查询有关软件登记档案。

第五条 软件登记档案查询范围包括：

（一）软件著作权登记；

（二）软件著作权转让或专有许可合同登记；

（三）软件变更或补充登记；

（四）软件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

（五）撤销软件著作权登记；

（六）其他软件登记档案。

第六条 软件登记档案可公开查询的内容包括：

（一）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软件登记基本信息记载；

（四）软件登记证书或证明；

（五）其他可公开登记文件。

第七条 软件登记档案不对外公开查询的内容包括：

（一）源程序；



（二）软件文档；

（三）软件合同；

（四）涉及软件登记人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

（五）登记机构内部审批文件的部分信息和档案；

（六）软件登记人封存的软件源程序或文档；

（七）其他申请人声明不得公开的登记信息和登记文件。

第八条 软件登记人可以查询和复印本办法第六条和第七条所列范围中属于自

身的软件登记档案。

第九条 司法机关可以查阅、复印、打印和借阅本办法第六条和第七条所列范

围的软件登记档案。

第十条 软件登记档案查询方式包括：

（一）通过中心网站公告栏查询；

（二）软件登记电子档案查询；

（三）软件登记纸质原始档案查询。

第十一条 查询人应当按照下述规定办理查询手续：

（一）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办理查询的，应当填写《查询申请表》，并持

身份证件、工作证或单位介绍信办理。软件登记人查询和复印自身登记文件的，还

应当提交软件登记证书原件。

（二）司法机关因执行公务查询、复印和借阅登记档案的，承办人应当填写

《查询申请表》，持单位介绍信或公函及工作证办理，复印和借阅登记档案的，应

当经中心软件登记部负责人、中心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办理。

（三）中心软件登记部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查阅、借阅登记档案的，应当填写

《借阅档案申请表》，经过软件登记部负责人签字同意后办理。

第十二条 查询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查询人应当在档案管理员陪同下在登记大厅查询窗口区域阅览或摘录登

记档案。复印纸质原始登记档案和打印电子登记档案应当由档案管理员完成。

（二）查询纸质原始软件登记档案的人员，禁止在档案材料上修改、涂抹、标

记等。

（三）查询人违反上述规定的，档案管理人员应当予以制止和纠正；拒不改正

的，可以拒绝提供查询；造成损失的，查询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对于符合查询规定的申请，中心应在受理查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不予受理查询：

（一）查询申请人未能提交合法证明文件的；

（二）查询内容超出本办法规定查阅范围的；

（三）查询申请人未按照规定缴纳查询费的；

（四）其他依规定不予受理查询的。

第十五条 对于属于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查询申请，以及受理后

发现所查询内容属于不予受理查询范围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将不予受理的原

因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六条 涉及本办法第七条内容的查询人必须遵守保密制度，不得随意向他



人提供登记档案材料或扩大登记档案使用范围，并应当对查询的内容保密，不得泄

露当事人的隐私或技术和商业秘密。违反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本办法的规定，对软件登记档案严格保

密，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违反规定的，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查询人应按照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收费标准”缴纳查询费用。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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